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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与安徽省家家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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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6）合民三初字第82号

                                   

原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住所地上海市万航渡路618号。  

法定代表人金国平，厂长。  

委托代理人居永和，北京市证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徽省家家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美菱大道绿都商城负一层B区21号。  

法定代表人唐述忠，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唐勇，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与被告安徽省家家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

庭，于2006年10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居永和，被告委托代理人唐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诉称，2004年5月18日下午，原告从被告安徽省家家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购买了三盒VCD光

盘。其中一盒是《宝莲灯》，内有《宝莲灯1》和《宝莲灯2》，这两张光盘是对原告创作的动画作品《宝莲灯》的非法

复制。另一盒是《阿凡提》，内有六张光盘——《阿凡提1》、《阿凡提2》、《阿凡提3》、《阿凡提4》、《阿凡提

5》、《阿凡提6》，该六张光盘是对原告创作的动画作品《阿凡提》的非法复制。为此，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安徽

省家家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停止销售涉案光盘；被告安徽省家家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在《新晚报》上向原告赔礼道歉；

被告安徽省家家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赔偿金人民币55000元。  

原告提供如下证据支持其诉讼请求：1、原告享有著作权的正版VCD光盘《宝莲灯》（下）和《阿凡提》（1-6）包

装盒及碟片实物，证明原告是涉案美术动画作品《宝莲灯》（下）和《阿凡提》（1-6）的著作权人。2、（2004）皖二

内民证字第526号公证书，证明被告安徽省家家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在公证书记载的时间和地点销售了涉案侵权光盘

《宝莲灯》和《阿凡提》。3、被告安徽省家家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的涉案侵权光盘《宝莲灯》和《阿凡提》包装

盒和碟片实物，证明被告安徽省家家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碟片的内容是对原告作品《宝莲灯》和《阿凡提》的复

制，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4、原告支付公证费600元、购买侵权光盘费用76元、支付查询费用50元、支付律师代理费

5000元的委托协议、新发生的交通费200元等，证明原告支付的合理费用。5、原告与北京五洲染织集团公司订立的代理

销售协议，间接证明被告的年销售额达96万元。  

被告安徽省家家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在庭审中答辩称，被告是一家依法登记从事音像制品销售的企业，没有非法复

制涉案侵权光盘，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安徽省家家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没有提供证据。  

原、被告对证据的质证及法院的认证如下：被告对原告证据1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正

 



版光盘实物和侵权光盘实物不一致，不能证明原告是著作权人，本院认为该证据的碟片和包装盒均标明原告为版权人，

其和侵权光盘的包装盒和碟片的表面不一致不能反证原告不享有著作权，对该证据予以采纳。被告对原告证据2、3的真

实、合法和关联性无异议，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予以采纳。被告对证据4中的律师代理费提出异议，认为原告没有提供发

票凭据，对其他证据的真实合法和关联性无异议，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中的律师代理费因为协议约定是开庭后7日内交

纳，其已于法院指定的期间内递交代理费用凭据，对该证据予以采纳。被告对原告证据5真实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

提出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是原告与案外人订立的销售协议，和本案被告没有法律上的关系，不予采

纳。  

本院根据采信的证据确认以下案件事实：上海电影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宝莲灯》（下）[ISRC CN-E28-05-0003-

0/V.J9]和《阿凡提》（1-6）[ISRC CN-E28-98-000（1-6）-0/V.J9]VCD音像制品，VCD外包装及碟片正面注明“上海美

术电影制片厂出品  版权所有”。  

2004年5月18日下午，原告在安徽省家家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购买三盒VCD光盘，其中一盒《宝莲灯》，内装《宝莲

灯》（上、下）碟片两张（另有四张碟片和案件无关），一盒是《阿凡提》，内装《阿凡提》（1-6）碟片六张。另一

盒和本案无关。原告对上述行为申请安徽省第二公证处进行了证据保全公证。原告于2006年4月26日对本案被告安徽省

家家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和天津天宝光碟有限公司在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受理后将该案依送本院审

理。本院在审理期间，原告撤回对被告天津天宝光碟有限公司的起诉，本院依法裁定准予原告对该被告的撤诉申请。  

在庭审中本院对正版光盘和被控侵权光盘进行对比播放，被控侵权光盘中的片头、中间正文和片尾内容与正版光盘

均相同，且片头和片尾中均有原告属于版权人的文字内容。  

另，原告在本案的支出为：支付律师代理费5000元、支付公证费用600元、支付购买侵权光盘费用76元、支付查询

费用50元、支付车旅费用200元。  

本院认为，上海电影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宝莲灯》（下）和《阿凡提》（1-6）六集系列美术动画音像作品封

面上署名的出品人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因为被告无相反证明，因此《宝莲灯》（下）和《阿凡提》（1-6）作品上

署名的出品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为该两部作品的作者，该作者作为原告向涉嫌侵犯该作品权利的被告起诉适格。被告

安徽省家家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于2004年5月18日销售封面名称为《宝莲灯》（下）和《阿凡提》（1-6）六集系列美术

动画音像VCD制品是对原告享有著作权的《宝莲灯》（下）和《阿凡提》（1-6）美术动画作品的复制品，因该被告不能

证明其销售复制品的合法来源，其也不能证明复制品的出版者和制作者获得权利人的合法授权，因此该被告的销售行为

构成对原告作品发行权的侵犯，其应承担停止侵权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关于赔偿损失的数额，因为原告仅

证明其享有《宝莲灯》（下）和《阿凡提》（1-6）美术动画作品的著作权，没有证明其享有《宝莲灯》（上）的著作

权，也没有证明自身损失和该被告获利的证据，其也没有证明被告侵权销售发行的数量，考虑案件的实际情况，本院酌

定该被告赔偿原告损失额为人民币10000元。对原告在本案中的合理支出5926元，被告也应该予以偿付。  

被告辩称其没有实施原告在诉状中指控的非法复制涉案侵权光盘的行为，并进而要求本院驳回其诉讼请求的理由，

尽管原告在诉状中陈述，原告在被告处购买的涉案光盘是对原告创作动画片的非法复制，其真实意思应为被告销售的涉

案光盘是对原告正版作品的非法复制，不能据此认为原告就是指控被告实施了侵犯原告对作品享有复制权的行为，其目

的在于指控被告销售他人非法复制涉案侵权光盘的行为构成侵权。因此被告该辩称理由不成立。  

关于原告请求该被告在《新晚报》上向其赔礼道歉的主张，因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是针对权利人人身权受到伤害后

的救济方式，案件中该被告仅侵犯了原告依法享有的发行权，而发行权属于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其

没有人身权的内容，因此该被告在案件中的侵权行为不会侵犯原告著作权中的人身权，故原告的该项请求于法无据，应

予驳回。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和第四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

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安徽省家家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立即  

停止销售原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享有著作权的《宝莲灯》（下）和《阿凡提》（1-6）系列美术动画音像作品。  

二、被告安徽省家家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五日内赔偿原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经济损失人民币10000元和合理支出人民币5926元。  

三、驳回原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2160元，原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承担1000元，  

被告安徽省家家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承担116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

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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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齐 东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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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审判员 汪 寒 

二○○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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